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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

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23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查

机关）发布2023年第36号公告，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

氢碘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

进口氢碘酸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氢

碘酸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根据

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

《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8年10月15日，商务部发布2018年第80号公告，决定

自2018年10月16日起，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征

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其中美国公司税率为123.4%，

日本公司税率为41.1%。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3年8月11日，商务部收到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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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氢碘酸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

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

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产业造成的损

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

进口氢碘酸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

的进口氢碘酸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2023年10月15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审调查的倾销调查期为2022年7月

1日至2023年6月30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2．立案通知。

2023 年 10 月 8 日，调查机关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及日本驻

华使馆已正式收到中国氢碘酸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

请。2023 年 10 月 15 日，调查机关发布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

的进口氢碘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立案

公告，向美国驻华使馆及日本驻华使馆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

请书的公开版本。同日，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

案申请人及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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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

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开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公开版本，并将电子版登

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国内生产者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并提交了相关材料。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3 年 11 月 8 日，调查机关向国外企业发放了反倾销措

施期终复审案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向国内生产者

发放了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国内生产者问卷；向国内进口

商发放了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调查

机关将发放问卷的通知和问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任何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

卷。当日，调查机关还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

etrb.mofcom.gov.cn）发放了问卷通知及问卷。

至答卷递交截止日，国内生产者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

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的答卷。

（四）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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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国内产业状况，核实国内生产企业提交材料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2024 年 7 月 16 日，调查机关对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

实地核查。实地核查结束后，上述被核查企业向调查机关提

交了补充材料。

（五）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公布在“贸易救

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 etrb.mofcom.gov.cn），并及时送

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

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开信息。

（六）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

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24年9月9日，

调查机关向各利害关系方披露了本案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

实，并给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利

害关系方提出评论意见。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

品，与商务部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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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没有美国出口商和生产商提交调

查问卷的答卷。调查机关已通过公告等方式尽最大能力通知

了所有利害关系方并提醒其不配合调查的后果。鉴于美国出

口商和生产商未能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原产于美国的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继续

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作出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

通过对比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调查期间，

没有利害关系方对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提出不同意见。经审查，

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并据此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

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2018年第80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氢碘酸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123.4%。原反倾销措施实施

期间，没有美国氢碘酸生产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

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调查。

申请人主张，由于本次期终复审倾销调查期内美国氢碘

酸对中国出口数量很少，难以反映其对华出口的正常情况，

故申请人无法测算其倾销幅度。经审查并核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统计数据，调查机关认定，考虑到本次期终复审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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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内美国氢碘酸对华出口数量很少，不足以认定倾销情

况，因此不对本次期终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的被调

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作出认定。

2.美国氢碘酸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报告，2019—2022 年

美国氢碘酸产能保持稳定，均为 2000 吨。2023 年 1—6 月产

能为 1000 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19—2022 年美国氢碘酸产

量分别为 210 吨、202 吨、225 吨和 230 吨，2023 年 1—6 月

产量为 125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8.70%。2019—2022 年美国

氢碘酸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分别为 1790 吨、1798 吨、

1775 吨和 1770 吨。2023 年 1—6 月为 875 吨，比上年同期下

降 1.13%。2019—2022 年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89.5%、89.9%、88.75%和 88.5%，2023 年 1—6 月为 87.5%。

数据表明，美国拥有大量氢碘酸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

（2）美国市场需求情况。

2019—2022 年，美国氢碘酸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170 吨、

166 吨、160 吨和 169 吨，2023 年 1—6 月为 75 吨，总体保持

稳定。2019—2022 年，美国氢碘酸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

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1830 吨、1834 吨、1840 吨和 1831 吨，

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91.50%、91.70%、92.00%和 91.55%。

2023 年 1—6 月可供出口的能力为 925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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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数据表明，美国市场对氢碘酸的需求有限，对美国氢

碘酸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超过 90%的产能需依赖国际

市场消化。

（3）美国氢碘酸出口情况。

2019—2022 年，美国氢碘酸的年出口量分别为 40 吨、35

吨、65 吨和 60 吨，占年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19.05%、17.33%、

28.89%和 26.09%。2023 年 1—6 月出口量为 50 吨，占产量的

比例为 40%。数据表明，美国每年有超过 17%的产量需要通

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的销售渠道。

上述产能、产量、市场需求及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

调查期内，美国存在大量的氢碘酸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自

身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国际市场

的依赖性较强，对外出口是重要的销售渠道。

3.美国氢碘酸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2022 年，受

反倾销措施制约，中国自美国进口氢碘酸的数量分别为 0.15

吨、0.25 吨、0.23 吨和 0.06 吨，占当年中国进口氢碘酸总数

量的比例均不到 0.2%。2023 年 1—6 月中国自美国进口氢碘

酸的数量不足 0.01 吨。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氢碘酸

消费市场。2019—2022 年，中国氢碘酸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317.08 吨、399.01 吨、657.98 吨和 533.30 吨，占全球需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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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45.48%、49.94%、60.76%和 53.95%。2023 年 1—6 月，

中国氢碘酸的市场需求量为 168.13 吨，占全球需求总量的

43.98%。对美国氢碘酸出口商和生产商而言，因本国需求有

限，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

中国氢碘酸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之间在物理和技术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

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

格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以上证据表明，美国氢碘酸闲置产能巨大，国内市场需

求不足，存在大量可供出口的能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

强。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是美国氢碘酸最重要的出口

市场。本次期终复审产业损害调查期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

美国氢碘酸对中国出口大幅减少，但中国是全球氢碘酸第一

大消费市场，需求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氢碘酸消费市场

对美国氢碘酸具有较强吸引力，在中国氢碘酸市场上，进口

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客户考虑

的主要决定因素。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美国氢碘酸一直以

倾销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出口商

和生产商可能为消化其依赖出口的大量产能，继续或再度以

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

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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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本次期终复审调查中，没有日本出口商和生产商提交调

查问卷的答卷。调查机关已通过公告等方式尽最大能力通知

了所有利害关系方并提醒其不配合调查的后果。鉴于日本出

口商和生产商未能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依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

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作出裁定。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并

通过对比海关统计数据等方式进行了分析核实。调查期间，

没有利害关系方对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提出不同意见。经审查，

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数据和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并据此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

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1.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2018年第80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

口氢碘酸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41.1%。原反倾销措施实施期

间，没有日本氢碘酸生产商或出口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倾销及

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调查。

申请人主张，由于本次期终复审倾销调查期内日本氢碘

酸对中国出口数量很少，该数量难以反映日本氢碘酸的正常

贸易情况，故申请人无法测算其倾销幅度。经审查并核对中



10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数据，调查机关认定，考虑到本次期终复

审倾销调查期内日本氢碘酸对华出口数量很少，不足以认定

倾销情况，因此不对本次期终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日本

的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作出认定。

2.日本氢碘酸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报告，2019—2022 年，

日本氢碘酸的产能保持稳定，均为 1150 吨；2023 年 1—6 月

产能为 575 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19—2022 年日本氢碘酸

的产量分别为 255 吨、270 吨、330 吨和 268 吨；2023 年 1—6

月产量为 135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0.75%。2019—2022 年日

本氢碘酸闲置产能（产能减去产量）分别为 895 吨、880 吨、

820 吨和 882 吨；2023 年 1—6 月为 440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0.23%。 2019—2022 年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77.83%、76.52%、71.30%和 76.70%；2023年 1—6月为 76.52%。

数据表明，日本拥有大量氢碘酸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

（2）日本市场需求情况。

2019—2022 年，日本氢碘酸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120 吨、

125 吨、118 吨和 131 吨，2023 年 1—6 月为 62 吨，总体保持

稳定。2019—2022 年，日本氢碘酸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

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1030 吨、1025 吨、1032 吨和 1019 吨，

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89.57%、89.13%、89.74%和 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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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6 月可供出口的能力为 513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为

89.22%。数据表明，日本市场对氢碘酸的需求有限，对日本

氢碘酸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约有 89%的产能需依赖国

际市场消化。

（3）日本出口情况。

2019—2022 年，日本氢碘酸的年出口量分别为 135 吨、

140 吨、210 吨和 130 吨，占年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52.94%、

51.85%、63.64%和 48.51%。2023 年 1—6 月出口量为 70 吨，

占产量的比例为 51.85%。数据表明，日本每年有超过 48%的

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出口一直是其重要的销售

渠道。

上述产能、产量、市场需求及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

调查期内，日本存在大量的氢碘酸生产能力和闲置产能，其

自身需求量总体保持稳定，对其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国际

市场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对外出口是其重要的销售渠道。

3.日本氢碘酸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2022 年，中

国自日本进口氢碘酸的数量分别为 111.90 吨、116.00 吨、

170.50 吨和 25.03 吨，占当年中国进口氢碘酸总数量的比例分

别为 93.19%、85.32%、89.38%和 26.88%。2023 年 1—6 月中

国自日本进口氢碘酸的数量大幅下降，仅有 0.04 吨，占中国

总进口比例为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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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氢碘酸

消费市场。2019—2022 年，中国氢碘酸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

317.08 吨、399.01 吨、657.98 吨和 533.30 吨，分别占全球需

求总量的 45.48%、49.94%、60.76%和 53.95%。2023 年 1—6

月，中国需求量为 168.13 吨，占全球需求总量的 43.98%。对

日本氢碘酸出口商和生产商而言，因本国需求有限，中国市

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仍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在中国氢碘酸

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

在物理和技术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

客户群体等方面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是竞争的

主要手段之一。

以上证据表明，日本氢碘酸闲置产能巨大，国内市场需

求不足，存在大量可供出口的能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

强。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中国是日本氢碘酸最重要的出口

市场。本次期终复审产业损害调查期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

日本氢碘酸对中国出口整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23 年 1—6

月降为可忽略不计水平，但中国是全球氢碘酸第一大消费市

场，需求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氢碘酸消费市场对日本氢

碘酸具有较强吸引力，在中国氢碘酸市场上，进口产品与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客户考虑的主要决

定因素。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日本氢碘酸一直以倾销方式

进入中国市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出口商和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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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消化其依赖出口的大量产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

向中国出口。

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

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23 年第 36 号公告中规定，本次反倾销期

终复审被调查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

务部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和

日本的进口氢碘酸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氢碘酸是同类产

品。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复审调查中，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

进口氢碘酸与国内企业生产的氢碘酸在物理特征和化学性

能、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

基本相同且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属于同类产品。没有利害

关系方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原

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氢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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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国

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

总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

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并主张其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

调查的中国氢碘酸产业。调查机关对该公司的产量进行了审

查与核实，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50%以上。根据《反倾销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

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氢碘酸产业，其数据

可以代表国内产业情况。没有利害关系方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对如

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中国国内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氢碘酸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

调查。相关数据来源于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公司答卷，

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依该公司申请，调查机关决定对相关数

据进行保密处理，采用区间的方式披露中国国内产业部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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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因素和指标，实际值可能位于调查机关所公布区间的任一

水平。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1．需求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氢碘酸的需求量呈先升后降趋势。

2019—2022 年，需求量分别为 317.08 吨、399.01 吨、657.98

吨和 533.30 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25.84%，2021

年比 2000 年增长 64.91%，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8.95%。

2023 年 1—6 月需求量为 168.13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1.50%。

2．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维持不变，2019

—2022 年均为 300-500 吨。2023 年 1—6 月，国内产业产能

为 100—300 吨，与上年同期持平。

3．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先升后降趋势。

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130—160 吨、

140—170吨、350—380吨和 310—340 吨。其中 2020年比 2019

年增长 10.66%，2021 年比 2020 年增长 127.99%，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5.34%。2023 年 1—6 月产量为 90—120 吨，比

上年同期下降 74.27%。

4．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呈先升后降趋

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量分别为 150

—180 吨、170—200 吨、310—340 吨和 300—330 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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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比2019年增长 12.89%，2021年比 2020年增长 71.69%，

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2.73%。2023 年 1—6 月的销售量为 40

—70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61.70%。

5．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先降后升，

调查期后期大幅下降。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

场份额分别为 50%—60%、40%—50%、45%—55%和 55%—

65%。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5.40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1.94 个百分点，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9.80 个百

分点。2023 年 1—6 月市场份额为 30%—40%，比上年同期下

降 28.04 个百分点。

6．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呈持续增长

趋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国内销售

价格分别为 14.5—16.5 万元/吨、15.5—17.5 万元/吨、16.5—

18.5 万元/吨和 26.5—28.5 万元/吨。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上

升 4.18%，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6.76%，2022 年比 2021 年

上升 55.90%。2023 年 1—6 月销售价格为 30.5—32.5 万元/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 30.45%。

7．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呈先升后降

趋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收入分别

为 2500—2800 万元、3000—3300 万元、5500—5800 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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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8800 万元。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17.61%，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83.29%，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51.64%。

2023 年 1—6 月销售收入为 1700—2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50.03%。

8．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呈波动状态，

调查期后期由盈利转为亏损。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 200—300 万元、亏损 150—250 万元、

500—600 万元和 1700—1800 万元。其中 2020 年出现亏损，

2021 年扭亏为盈，2022 年税前利润同比增长 228.60%。2023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再次出现亏损，亏损

额为 190—200 万元。

9．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呈波动状

态，调查期后期投资收益率转为负值。2019—2022 年，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20%—30%、亏损 10%—

20%、25%—35%、55%—65%。其中 2020 年转为负值，2021

年由负值转为正值，2022 年同比增长 31.26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再次转为负值，亏

损 3%—13%。

10．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呈先升后降趋

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分别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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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0%—50%、85%—95%和 80%—90%。其中 2020 年上

升 3.95 个百分点，2021 年上升 52.44 个百分点，2022 年下降

4.99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开工率为 45%—55%，比上

年同期下降 37.54 个百分点。

11．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呈波动状态。

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14—18

人、12—16 人、12—16 人和 16—20 人。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6.25%，2021 年就业人数维持不变，2022 年上升

13.33%。2023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为 14

—18 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5.88%。

12．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呈先升后

降，总体上升趋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

生产率分别为 8—10 吨/年/人、10—12 吨/年/人、24—26 吨/

年/人和 20—22 吨/年/人。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18.04%，

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127.99%，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6.47%。2023 年 1—6 月，劳动生产率为 5—7 吨/半年/人，

比上年同期下降 39.03%。

13．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人均工资总体呈上升趋势。2019

—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6.5

—7.5 万元/年/人、5.5—6.5 万元/年/人、8.5—9.5 万元/年/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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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万元/年/人。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2.17%，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45.38%，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6.09%。2023

年 1—6 月，人均工资为 5—5.5 万元/半年/人，比上年同期上

升 8.52%。

14．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期末库存呈先降后升，总体上

升趋势。2019—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30—40 吨、5—15 吨、45—55 吨和 40—50 吨。其中 2020 年

比 2019 年下降 79.87%，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561.29%，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8.23%。2023 年 1—6 月，期末库存为 35—

45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4.83%。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先为净流入，在调查期末转为净流出。2019—2022 年，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量分别为 1300—1400 万

元、1350—1450 万元、900—1000 万元和 1700—1800 万元。

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2.52%，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31.28%，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86.15%。2023 年 1—6 月，

国内产业现金流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为（-950）—（-1050）

万元。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融资能

力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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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上述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分析。

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内产业

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并不稳定，而且在调查期

后期呈现恶化趋势。

2019—2022 年，中国氢碘酸市场需求总体保持增长，国

内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总体向好趋势。相比 2019年，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和销售量均大幅增长，

在销售价格总体上升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增

长了 226.88%；同期，就业人数基本稳定，人均工资和劳动

生产率增长明显。2020 年，因国内销售价格涨幅低于主要原

材料碘的价格上涨，税前利润由盈利转为亏损，投资收益率

由正值转为负值；2021—2022 年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均出

现较大幅度增长。由于销售量增长幅度小于产量和国内需求

量增幅，2022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较 2019 年出现增

长；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呈先降后升趋势，2022年相比 2019

年仅增长约 6 个百分点。

调查机关也注意到，2022 年后，由于国内醋酸等下游行

业需求出现萎缩，氢碘酸的国内市场需求随之大幅下降。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国内市场需求下降 18.95%，2023 年 1

—6 月比上年同期降幅高达 31.50%，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生产

经营状况出现明显恶化。2023 年 1—6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

国内产业产量、开工率、销售量大幅下跌，市场份额大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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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同期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虽持续上涨，但涨幅未达到

主要原材料碘的价格上涨程度，国内产业亏损严重，税前利

润转为负值，投资收益率由正转负，现金流从净流入转为净

流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产业损害调查期内，虽然国内产

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

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在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原产于

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情

况下，国内产业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二）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调查机关在商务部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

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之间，以及其与中国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之间竞争条件基本相同。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

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也未有证据显示上述竞争条件发

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在评估被调查产品的进

口数量和进口价格时，将美国和日本合并进行考虑。

1．被调查产品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2022 年，自

美国和日本进口的氢碘酸数量分别为 112.05 吨、116.25 吨、

170.73 吨和 25.10 吨。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3.75%，2021 年

比 2020 年上升 46.86%，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85.30%。2023

年 1—6 月进口数量为 0.05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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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2 年，进口被调查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

别为 35.34%、29.13%、25.95%和 4.71%。2020 年比 2019 年

下降 6.21 个百分点，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3.18 个百分点，

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21.24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市场

份额降至可忽略不计水平。

2019—2022 年，进口被调查产品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例

分别为 93.31%、85.50%、89.50%和 26.95%。2023 年 1—6 月

降至可忽略不计水平。

数据显示，在损害调查期间，2019—2021 年被调查产品

的进口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但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比例在

逐年下降；2022 年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出现大幅下降，2023

年 1—6 月的进口量降为 0.05 吨，进口被调查产品占中国国内

市场份额的比例也降至接近于零。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和日

本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量出口氢碘酸的行

为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2019—2022 年，美国和日本的

氢碘酸合计产能维持不变，均为 3150 吨；2023 年 1—6 月的

合计产能为 1575 吨，与上年同期持平。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6 月，合计产量分别为 465 吨、

472 吨、555 吨、498 吨和 260 吨；闲置产能分别为 2685 吨、

2678 吨、2595 吨、2652 吨和 1315 吨；需求量分别为 290 吨、

291 吨、278 吨、300 吨和 137 吨；需依赖出口的产能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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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 吨、2859 吨、2872 吨、2850 吨和 1438 吨。

数据表明，损害调查期内，美国和日本的产能巨大且保

持稳定，调查期内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82%

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合计需求量不足，调查期内需依赖出口

的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一直在 90%以上，并且从期初的

90.79%上升至期末的 91.30%，大量产能需依赖出口市场来消

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氢碘酸消费市场，损害调查期内，国

内氢碘酸的需求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在美国和日本存在大量

闲置产能的情况下，需求日益增长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和日本

的氢碘酸生产商和出口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其重要的目

标市场。可以合理预见，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消化其闲

置产能，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美国和日本氢碘酸可能继续以

倾销价格进入中国市场，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可能会大量增

加。

2．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

响。

调查机关在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美国和

日本的进口氢碘酸价格对中国同类产品价格构成了价格压

低。

在本次复审中，国内产业主张，被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在物理特性和化学性能、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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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无实质差别，产品的可替代性很

高，价格是争夺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调查机关认为，未有

证据显示上述情况将会发生变化。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数据，2019—2022 年，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的平

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1.87 万美元/吨、1.84 万美元/吨、1.88 万美

元/吨和 2.09 万美元/吨。其中，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72%，

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1.88%，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11.49%。

2023 年 1—6 月，因进口数量很少，进口价格上升为 50.56 万

美元/吨，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2358.24%。按当年汇率、进口关

税和反倾销税调整后 2019—2022年的人民币进口价格分别为

19.2 万元/吨、18.9 万元/吨、17.97 万元/吨和 21.08 万元/吨。

其中 2020 年比 2019 年下降 1.65%，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4.90%，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17.29%。2023 年 1—6 月人民

币进口价格为 526.86 万元/吨，比上年同期上升 2553.99%。

如前所述，因该时期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很少，进口价格没

有参考性。

2019—2021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分别为

14.5—16.5 万元/吨、15.5—17.5 万元/吨、16.5—18.5 万元/吨

和 26.5—28.5 万元/吨。其中，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4.18%，

2021 年比 2020 年上升 6.76%，2022 年比 2021 年上升 55.90%。

2023 年 1—6 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 3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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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吨，比上年同期上升 30.45%。损害调查期内，受原材料

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总体呈上

升趋势，期末价格比期初价格上升了 98.05%。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2019—2021 年，进口被

调查产品的价格未随着全球碘价格上升而上涨，其价格走势

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走势相反。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数据，2021 年申请人采购碘的价格比 2019 年上涨了 3.97%；

2021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比 2019年上涨了 11.22%。

然而，2021年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却比 2019年下降了 6.74%。

2022 年，申请人采购碘的价格同比增长 69.45%，同期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增长了 55.9%，然而进口被调查产

品价格却仅增长 17.29%，并且显著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售

价。2023 年 1—6 月，申请人采购碘的价格仍在大幅上涨，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也在同步上涨；因同期被调查产品

进口数量很少，进口价格不具有代表性，调查机关决定不对

该时期进行价格比较。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损害调查期内，

进口被调查产品的价格未与碘的价格同步上涨，在绝大部分

年份呈下跌之势，并且个别年份甚至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售价，给国内产业造成很大竞争压力。

中国氢碘酸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进口产品之间、进

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是其在中

国市场上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价格是进口被调查产品与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如前所述，如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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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的倾

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被调

查产品仍然继续向中国市场出口。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氢

碘酸消费市场，对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且对出口市场有较大依

赖的美国和日本氢碘酸出口商和生产商具有较强吸引力，因

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和日本的氢碘酸出口商和生产

商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获得或扩大中国市场份

额。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被调查产品很可能仍将对中国同类

产品的价格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在实施

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处于生

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仍然容易受到进口

被调查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进口被调

查产品数量很可能将大量增加，进口被调查产品很可能继续

或再度倾销，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导致

国内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恶化，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可

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

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

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27

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国内产业受到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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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碘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数据表

编号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1

中国总产量

（吨）

197 263.05 467.23 440.18 216 132.04

变化率 — 33.53% 77.62% 5.79% — -38.87%

2

中国总需求

量（吨）

317.08 399.01 657.98 533.30 245.43 168.13

变化率 — 25.84% 64.91% -18.95% — -31.50%

3

被调查产品

进口量（吨）

112..05 116.25 170.73 25.10 — 0.05

变化率 — 3.75% 46.86% -85.30% — -99.80%

4

被调查产品

市场份额

35.34% 29.13% 25.95% 4.71% 10.20% 0.03%

变化率（百

分点）
— -6.21 -3.18 -21.24 — -10.17

5

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

（万美元/

吨）

1.87 1.84 1.88 2.09 2.06 50.56

变化率 — -1.72% 1.88% 11.49% — 2358.24%

6
产量（吨） 130—160 140—170 350—380 310—340 160—190 90—120

变化率 — 10.66% 127.99% -5.34% — -74.27%



29

7
产能（吨） 300—500 300—500 300—500 300—500 100—300 100—300

变化率 — 0.00% 0.00% 0.00% — 0.00%

8

开工率 35%—45% 40%—50% 85%—95% 80%—90% 80%—90% 45%—55%

变化率（百

分点）
— 3.95 52.44 -4.99 — -37.54

9

国内销量

（吨）

150—180 170—200 310—340 300—330 140—170 40—70

变化率 — 12.89% 71.69% -2.73% - -61.70%

10
自用量（吨） 3—8 5—10 7—12 40—50 5—10 45—55

变化率 — 81.58% 13.33% 467.90% — 484.37%

11

市场份额 50%—60% 40%—50% 45%—55% 55%—65% 60%—70% 30%—40%

变化率（百

分点）
— -5.40 1.94 9.80 — -28.04

12

国内销售收

入（万元）

2500—280
0

3000—330
0

5500—580
0

8500—880
0

3500—380
0

1700—200
0

变化率 — 17.61% 83.29% 51.64% — -50.03%

13

期末库存

（吨）

30—40 5—15 45—55 40—50 60—70 35—45

变化率 — -79.87% 561.29% -8.23% — -34.83%

14

加权平均内

销价格（万

元/吨）

14.5—16.5 15.5—17.5 16.5—18.5 26.5—28.5 23.5—25.5 3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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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 4.18% 6.76% 55.9% — 30.45%

15

税前利润

（万元）

200—300
（-150)—

（-250）
500—600

1700—180
0

800—900
（-190）—

（-200）

变化率 — — — 228.60% — —

16

投资收益率 20%—30%
（-10%）—

（-20%）

25%—35% 55%—65% 30%—40%
（-3%）—

（-13%）

变化率（百

分点）
— — — 31.26 — —

17

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1300—140
0

1350—145
0

900—1000
1700—180

0
1200—130

0

（-900）—

（-1000）

变化率 — 2.52% -31.28% 86.15% — —

18

就业人数

（人）

14—18 12—16 12—16 16—20 15—21 14—18

变化率 — -6.25% 0.00% 13.33% — -5.88%

19

人均工资

（万元/年/

人）

6.5—7.5 5.5—6.5 8.5—9.5 9.0—10 4—5 4.5—5.5

变化率 — -12.17% 45.38% 6.09% — 8.52%

20

劳动生产率

（吨/年/人）

8—10 10—12 24—26 20—22 10—12 5—7

变化率 — 18.04% 127.99% -16.47%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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